
第四节 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

知识点：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

（一）对于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金融负债、其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与

套期会计有关外，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初始计量

以实际交易价格，即所收到对价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交易费用列当期损益。

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等

投资收益

贷：交易性金融负债——本金

2.后续计量

期末按公允价值口径调整其计价，相关分录如下：

（1）增值时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贷：交易性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

（2）贬值时

借：交易性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计提利息费用时

借：财务费用

贷：交易性金融负债——应计利息

3.处置时

借：交易性金融负债——本金

——应计利息

——公允价值变动（也可能在贷方）

贷：银行存款



投资收益（也可能在借方）

【提示】掌握交易性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的归属科目。

（二）以摊余成本计量且不属于任何套期关系的金融负债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应当在终止

确认时计入当期损益或在按照实际利率法摊销时计入相关期间损益。

经典例题

【例题】甲公司(非金融企业)发行公司债券为建造专用生产线筹集资金。有关资料如下：

(1)2×18 年 12 月 31 日，委托证券公司以 7755 万元的价格发行 3年期分期付息公司债券。

该债券面值为 8000 万元，票面年利率 4.5%,实际年利率 5.64%,每年付息一次，到期后按面

值偿还。假定不考虑与发行公司债券相关的交易费用。

(2)生产线建造工程采用出包方式，于 2×19 年 1 月 1 日开始动工，发行债券所得款项当日

全部支付给建造承包商，2×20 年 12 月 31 日所建造生产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3)假定各年度利息的实际支付日期均为下年度的 1 月 10 日；2×22 年 1 月 10 日支付 2×21

年度利息，一并偿付面值。

(4)所有款项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项目 2×18 年

12 月 31 日

2×19 年 12

月 31 日

2×20 年 12

月 31 日

2×21 年

12 月 31 日

年末摊余成

本

面值 8000 8000 8000 8000

利息调整 -245 -167.62 -85.87 0

合计 7755 7832.38 7914.13 8000

当年应予资本化或费用化的

利息金额

437.38 441.75 445.87

年末应付利息金额 360 360 360

“利息调整”本年摊销额 77.38 81.75 85.87



甲公司的相关账务处理如下：

(1)2×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债券：

借：银行存款 77550000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2450000

贷：应付债券——面值 80000000

(2)2×19 年 12 月.31 日，确认和结转利息：

借：在建工程 4373800

贷：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3600000

——利息调整 773800

(3)2×20 年 1 月 10 日，支付利息：

借：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3600000

贷：银行存款 3600000

(4)2×20 年 12 月 31 日，确认和结转利息：

借：在建工程 4417500

贷：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3600000

——利息调整 817500

(5)2×21 年 1 月 10 日，支付利息：

借：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3600000

贷：银行存款 3600000

(6)2×21 年 12 月 31 日，确认和结转利息：

借：财务费用 4458700

贷：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3600000

——利息调整 858700

(7)2×22 年 1 月 10 日，债券到期兑付：

借：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3600000

——面值 80000000

贷：银行存款 83600000



知识点：金融工具的减值

本章对金融工具减值的规定称为预期信用损失法。

该方法与过去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减值损失确认损失准备的方法有着根本性不同。在预

期信用损失法下，损失准备的计提不以减值的实际发生为前提，而是以未来可能的违约事件

造成的损失的期望值来计量当前（资产负债表日）应当确认的损失准备。

（一）金融工具减值概述

减值范围：

（1）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

提示：将其他企业的权益工具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的，不能计提减值准备。

（2）租赁应收款。

（3）合同资产。

（4）部分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

（二）金融工具减值的三阶段

对于购买或源生时未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工具(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变动

确认损失准备的除外),企业可以将其发生信用减值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对于不同阶段的金

融工具的减值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

① 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第一阶段）。

对于处于该阶段的金融工具，企业应当按照未来 12 个月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

失准备，并按其账面余额（即未扣除减值准备）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若该

工具为金融资产，下同）。

② 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第二阶段）。

对于处于该阶段的金融工具，企业应当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



量损失准备，并按其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③ 初始确认后发生信用减值（第三阶段）。

对于处于该阶段的金融工具，企业应当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

量损失准备，但对利息收入的计算不同于处于前两阶段的金融资产。对于已发生

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企业应当按其摊余成本（账面余额减已计提减值准备，也

即账面价值）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提示：

对于购买或源生时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企业应当仅将初始确认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

信用损失的变动确认为损失准备，并按其摊余成本和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此处的“摊余成本”→扣掉减值后的账面价值

此处的“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扣了坏账预期的真实收益率

（三）特殊情形

出于简化会计处理、兼顾现行实务的考虑，在以下两类情形下，企业无须就金融工具初始确

认时的信用风险与资产负债表日的信用风险进行比较分析。

1.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企业有选择权）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企业可以不用与其初始确认时的信用风

险进行比较，而直接作出该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的假定（企业对这种简

化处理有选择权）。例如，企业在具有较高信用评级的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可能被视为具有

较低的信用风险。

简单理解：按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不进入第二、第三阶段。

2.应收款项、租赁应收款和合同资产

（1）不含重大融资成分——没有选择权

企业对于收入准则所规定的、不含重大融资成分（包括根据收入准则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

同中融资成分的情况）的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应当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

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即：只能采用“简化方法（整个存续期）”，企业没有选择权。

（2）包含重大融资成分——允许会计政策选择

对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和租赁应收款（可分别对应收款项、合同资产、

应收租赁款作出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

计量其损失准备。

即： 采用“一般方法（三阶段法）”或“简化方法（整个存续期）”，企业有选择权。

提示：除了上述收入和租赁规定的应收款和合同资产外，其他金融资产不应当采用简化处理

方法，因此，企业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计入其他应收款、向其他企业提供的委托贷款、

财务担保或向集团内关联企业提供的资金借贷等进行减值会计处理时，应当将其发生信用减

值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对不同阶段的预期信用损失采用相应的会计处理方法，不得采用按

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的简化处理方法。

【小结】金融资产减值特殊处理

简化方法

（整个存续期）

有选择权

（简化方法或一般方法）

一般方法

（三阶段减值）

未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

款项和合同资产

（1）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

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

（2）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

收款项和合同资产；

（3）租赁应收款

（1）向其他企业提供的委托

贷款、财务担保；

（2）向集团关联企业提供资

金借贷

（四）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

1.企业应当按照下列方法确定有关金融工具的信用损失：

（1）对于金融资产，信用损失应为企业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之间

差额的现值。

（2）对于租赁应收款项，信用损失应为企业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

之间差额的现值。其中，用于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的现金流量，应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用于计量租赁应收款项的现金流量保持一致。

（3）对于未提用的贷款承诺，信用损失应为在贷款承诺持有人提用相应贷款的情况下，企

业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企业对贷款承诺预期信用

损失的估计，应当与其对该贷款承诺提用情况的预期保持一致。

（4）对于财务担保合同，信用损失应为企业就该合同持有人发生的信用损失向其作出赔付

的预计付款额，减去企业预期向该合同持有人、债务人或任何其他方收取的金额之间差额的

现值。

（5）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已发生信用减值但并非购买或源生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信

用损失应为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与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估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之间的差

额。

2.企业应当以概率加权平均为基础对预期信用损失进行计量。企业对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应

当反映发生信用损失的各种可能性，但不必识别所有可能的情形。

（五）金融工具减值的账务处理

1.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

（1）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及租赁应收款

借：信用减值损失

贷：贷款损失准备

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坏账准备

租赁应收款减值准备

（2）合同资产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3）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类资产



借：信用减值损失

贷：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

（4）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

借：信用减值损失

贷：预计负债（用于贷款承诺及财务担保合同）

2.已发生信用损失金融资产的核销和收回

企业实际发生信用损失，认定相关金融资产无法收回，经批准予以核销的，应当根据批准的

核销金额，做如下处理：

借：贷款损失准备/坏账准备等

信用减值损失（倒挤差额）

贷：贷款/应收账款/应收租赁款等

3.收回已核销的金融资产

借：贷款/应收账款等

贷：贷款损失准备/坏账准备等

借：银行存款等

贷：贷款/应收账款等

借：贷款损失准备/坏账准备等

贷：信用减值损失

实务中也可采用简化处理，即借记相应的资产科目，贷记“信用减值损失”科目。


